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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转发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散装
水泥宣传周活动的通知

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：

现将广东省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《转发<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散装水泥宣传周活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粤散办函〔2014〕3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1、 宣传的主题：2014年散装水泥宣传周活动主题为“推广散装水泥，减少粉尘污染”，请围绕该主题开展宣传工作。

2、 宣传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商务部办公厅要求的主要宣传内容；

（二）省府令156号以及《印发佛山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1〕217号）的贯彻落实；

（三）预拌砂浆的推广应用以及砂浆生产企业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等行业创新内容。

    三、宣传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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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宣传周活动工作内容请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，可通过组织学习、召开研讨会以及在宣传媒体和单位宣传栏上打标语等多样形式进行。

四、结合前段时间全市“三禁”检查情况，为更好地推进预拌砂浆应用工作，再次强调以下几点要求：

（一）2012年7月1日后申领施工许可的项目严禁现场搅拌砂浆，必须使用已备案企业的预拌砂浆，请各区局及佛山新城城建水利局在施工许可申领环节中严格把关。

    （二）必须使用预拌砂浆的工程项目如发现有现场搅拌砂浆行为，按省府令156号进行处罚。

（三）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变更预拌砂浆供应企业的，需向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报备，且新的预拌砂浆供应企业应已取得备案资格。

宣传周活动结束后，请各区局及佛山新城城建水利局于2014年6月23日前将有关总结报送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。

[image: image3.wmf]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5日

（联系人：关晔华，电话：82309126，邮箱：3597348@qq.com）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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